
附件3
湖南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

优机成本效益评价制度

第一章总则

制定依据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4—2026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农办机〔2024〕3号）、《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加力推进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优机优补”“有进有出”的意见》（农办机〔2025〕2号）等文件要求，旨在加速推广先进适用农业机械，促进农机装备质量与科技升级，持续优化农机装备结构，发挥优机在降本增效及生态环保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特制定本制度。
适用范围

评价制度适用已纳入优机优补范围的产品。评价结果作为优机优补产品动态调整的重要依据。

实施主体

省级农机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市县农机主管部门、相关农机鉴定机构、农机产销企业及购机主体参与配合。

第二章  评价内容

第四条  评价指标

主要包括成本、效益、适用性与可靠性、售后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企业生产条件和三年内销售量等7项内容，具体评价指标由各省结合实际确定。

（一）成本
1.购置成本。用户购机实际支付金额（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除外）。

2.使用成本。机具自购买日起，作业600亩或200小时产生的人工、燃油费、电费、技术服务费等。

3.维修保养成本。机具自购买日起，作业600亩或200小时产生的维修保养费用。

4.折旧成本。年折旧额‌=(机具原值-预计净残值)/使用年限。预计净残值参考当年机具市场回收价格，机具使用年限以三包凭证为准。

（二）效益
1.经济效益。机具自购买日起，作业600亩或200小时的毛收入。

2.生态环保效益。机具静态环境噪声和碳排放量。

（三）适用性与可靠性
适用性主要考察负载、通过性、爬坡能力等因素，可靠性以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为准。

（四）售后服务质量
​服务方在接到报修后的响应时间和维修服务质量。

（五）用户认可度
农户认可度分为好、一般、差等三个档次。

（六）工厂生产条件
农机生产企业的生产场地、设施设备、人员数量及学历或技术等级、经营状况等。

（七）三年内销售量
农机生产企业近三年在本省的同类机具销售量。
第三章评价标准

第五条　权重分配和评分细则

对七项内容进行综合考量，设定总分为100分。权重配置及评分细则详见附件1。

第六条  最终计分

机具综合得分=成本得分+效益得分+适用性与可靠性得分+售后服务得分+用户认可度得分+企业生产条件得分+三年内销售量得分。

第四章评价流程

第七条  数据收集

省级农机化主管部门或委托第三方机构，连续两年对新列入的优机开展评价。选择代表性区域、代表性用户，并按不低于年度全省销量2%的比例随机抽样，收集相关数据并进行完整性和准确性审核。

第八条  综合评价

根据评价标准对收集的数据进行评分，按照得分排位划分达标机型、预警机型、退出机型三个等次。综合得分排前60%的（含60%）为达标机型；综合得分排前60%～80%的（含80%）为预警机型；综合得分排后20%的为退出机型。填写《优机评价表》（附件2）《优机评价汇总表》（附件3）。

第九条  公示公开

省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将优机评价结果向社会公示，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条  结果运用

省级农机化主管部门依据评价结果，对纳入优机补贴范围的机具实施动态调整。达标机型继续优补；预警机型告知相关企业对机具技术参数功能进行优化调整；退出机型退出优补，2年内不得重新申报。

第五章保障措施

第十一条　组织领导

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要深刻领会优机优补工作的重大意义，将优机评选作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中的重要工作。要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通过评选激发研发制造活力，加速成果转化，推动广泛应用。要成立工作专班、保障必要经费、营造风清气正环境，分区分类、精准施策、持之以恒做好相关工作。

第十二条　风险防控

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要强化优机评价全过程监管，杜绝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做到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调查样本选取要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加强数据核查，确保数据真实有效。优机评价工作要全面接受群众监督，优机要经得起实践和群众的检验。

第十三条　工作协同

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需加强沟通协调，促进协同联动机制的形成，积极助力区域一体化工作机制的构建，并携手共享工作成果。

附件：3-1.权重分配和评分细则

3-2.优机评价调查表

3-3.优机评价表

3-4.优机评价汇总表

附件3-1

权重分配和评分细则

	指标类别
	分值
	评分细则

	成本
	30
	抽样机具平均成本与同档次优机平均成本比较，基准得分25分，每增加1%，减0.5分，每降低1%，加0.5分；本项最高30分，最低0分。

	效益
	20
	经济效益（10）：抽样机具毛收入与同档次优机平均毛收入比较，基准得分8分，每增加1%，加0.5分，每减少1%，得分减0.5分，本项最高10分，最低0分。

生态效益（10）：抽样机具静态环境噪声＜85分贝为5分，每升高1分贝扣1分，扣完为止；平均碳排放量与同档次优机平均碳排放量比较，基准得分3分，每增加1%，减0.5分，每减少1%，加0.5分，本项最高5分，最低0分。

	适用性与

可靠性
	20
	适用性（10）：抽样机具与检验报告中适用性项目三项指标比较，抽样机具三项指标均优于检验报告三项指标得分10分，两项优于得8分，一项优于得6分，均劣于检验报告指标得4分。

可靠性（10）：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与产品标准规定的无故障工作时间比较，基准得分8分，每增加（或减少）1%，得分加（或减）0.5分，本项最高10分，最低0分。

	售后服务质量
	10
	响应时间（5）：24小时以内为3分，每增加（或减少）2小时，减（或加）0.5分，本项最高5分，最低0分。   

服务质量（5）：用户对售后服务态度、维修能力进行评价，分成好，一般，差三个等次；好，得5分，一般，得3分，差，得,1分。

	用户认可度
	5
	调查农户服务组织认可度，评价为好，一般，差三个等次；好，得5分，一般，得3分；差，得1分。

	企业生产条件
	10
	以鉴定机构对生产企业实地考察结果进行评分，考察结果分成好，一般，差三个等次；好，得10分，一般，得6分，差，得2分。

	三年内销售量
	5
	查询补贴系统中同型号产品近三年本省销售台账。抽样机具销售量与同档次产品平均销售量比较，基准得分3分，每增加1%减0.5分，每降低1%加0.5分，本项最高5分，最低0分。


注：①计算比较值结果采用四舍五入，仅保留整数部分。如成本计算比同档次优机平均值降低1.3%，则结果取1%。
②响应时间得分以2 小时为单位区间计算，不足区间按当前档计，如响应时间增加3.6小时，按照增加2小时进行得分计算。

附件3-2

优机成本效益调查表
	购机用户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机具品目
	
	机具型号
	

	机具档次
	

	生产厂家
	

	购置日期
	
	补贴价格（元）
	

	成本
	购置成本（元）
	
	使用成本（元）
	

	
	维修保养成本（元）
	
	折旧成本（元）
	

	效益
	直接作业收益（元）
	
	减少人工收益（元）
	

	
	噪声（dB）
	
	碳排放量
	

	适用性与可靠性
	适用性
	推广鉴定检验报告中适用性指标评分
	

	
	可靠性
	平均无故障作业时间(小时)
	

	售后服务质量
	响应时间
	
	服务质量
	

	用户满意度
	购买价格
	评价等次好、较好、一般、差
	

	
	机具质量
	评价等次好、较好、一般、差
	

	
	安全性能
	评价等次好、较好、一般、差
	

	
	作业效率
	评价等次好、较好、一般、差
	

	企业生产条件
	
	三年内销售量
	


记录人：                     填报日期：
记录单位：（盖章）
附件3-3

优机评价表
	基本信息
	品目
	

	
	型号
	

	
	档次
	

	
	生产厂家
	

	
	使用年数
	

	
	抽样数量
	

	成本
	平均成本（元）
	同档次优机
平均成本（元）
	成本比较
	得分

	
	
	
	
	

	效益
	经济效益
	平均毛收入（元）
	同档次优机
平均毛收入（元）
	收入比较
	

	
	
	
	
	
	

	
	生态效益
	静态环境噪声（分贝）
	
	

	
	
	
	
	

	
	
	平均碳排放量（kg）
	同档次优机
平均碳排放量（kg）
	碳排放量比较
	

	
	
	
	
	
	

	适用性与
可靠性
	适用性
	
	
	
	

	
	
	
	
	
	

	
	可靠性
	平均无故障
工作时间
（小时）
	同档次优机平均
无故障工作时间（小时）
	无故障工作
时间比较
	

	
	
	
	
	
	

	售后服务
质量
	响应
时间
（小时）
	
	

	
	服务
质量
	□好         □一般         □差
	

	用户认
可度
	调查
结果
	□好         □一般         □差
	

	企业生产
条件
	考察
结果
	□好         □一般         □差
	

	三年内销售量
	销售量（台/套）
	同档次优机企业三年内平均销售量（台/套）
	销售量比较
	

	
	
	
	
	

	综合得分
	


附件3-4

优机评价汇总表

	评价年度
	

	达标机型

	机具品目
	机具档次
	机具型号
	生产厂家
	综合得分

	
	
	
	
	

	
	
	
	
	

	
	
	
	
	

	
	
	
	
	

	预警机型

	机具品目
	机具档次
	机具型号
	生产厂家
	年度得分

	
	
	
	
	

	
	
	
	
	

	
	
	
	
	

	退出机型

	机具品目
	机具档次
	机具型号
	生产厂家
	年度得分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



